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４

证券简称：丽鹏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８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取得一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取得了国家

知识产权局颁发的相关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２８０８２２．４

一种酒类双盖瓶

盖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１０

年

第

１６１９３４９

号

特此公告。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000417

证券简称：合肥百货 公告编号：

2010-034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以书面或邮件形式送达各位董

事，会议应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表决董事

11

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运营合肥港汇广场购物中

心项目的议案》。

合肥港汇广场购物中心项目位于合肥市望江路与潜山路交口东北角， 该项目是安徽优

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集商业、公寓住宅、高档写字楼等于一体的港汇广场（商业

面积约

17

万平米）的核心组成部分，项目为

8

层裙楼建筑，结构合理，公司拟租赁其中负

1-7

层共计

5.4

万平米商业物业，投资运营大型综合百货店。 为有效降低投资风险，加强投资管

控，公司拟投资

1000

万元成立分公司或全资子公司，具体负责本项目的运营和发展。

以上决议，特此公告。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417

证券简称：合肥百货 公告编号：

2010-035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合肥市是安徽省省会城市，对于全省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带动和辐射能力。 当前，在合

肥市大建设、大发展特别是大力推进区域型特大城市建设的宏观背景下，合肥市国民经济持

续保持健康快速发展，商业发展的宏观环境良好。 合肥港汇广场购物中心项目位于合肥市望

江路与潜山路交口东北角，该项目是安徽优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集商业、公寓住

宅、高档写字楼等于一体的港汇广场（商业面积约

17

万平米）的核心组成部分，项目为

8

层

裙楼建筑，结构合理，公司拟租赁其中负

1-7

层共计

5.4

万平米商业物业，投资运营大型综合

百货店。

为有效降低投资风险，加强投资管控，公司拟投资

1000

万元成立分公司或全资子公司，

具体负责本项目的运营和发展。

2010

年

12

月

18

日，本公司与安徽优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签

订了《房屋租赁协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投资事项及《房屋租赁协议》已经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方介绍

1.

本次投资组建分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由公司全额出资， 没有除公司以外的其他投资主

体。

2.

房屋出租方基本情况：安徽优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企业注册号：

340108000072716

，注

册地址：合肥市蜀山区金寨路与望江西路交口西北角

4-405

，法定代表人管有贵，注册资本

26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本公司与安徽优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1000

万元，注册成立分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主营百货、超市和家

电，具体负责本项目的运营和发展。

四、房屋租赁协议主要内容

1.

租赁标的：标的房屋位于安徽省合肥市望江路与潜山路交叉口东北角港汇广场建筑物

负

1

至

7

层商业用房，总建筑面积约

5.4

万平方米。

2.

交付日期和租赁期限：房屋出租方于

2012

年

3

月

1

日将租赁标的交付本公司；租

赁期限自

2012

年

9

月

8

日起至

2032

年

9

月

7

日止，共二十年。

3.

协议变更：若本公司在标的房屋所在地依法注册企业法人实体经营该项目，则自该法

人实体注册成立日起，本协议设定的本公司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该法人实体，本协议条款

不变。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对外投资的目的

合肥地区是公司发展的大本营， 全面覆盖、 做实做深做足做强合肥区域市场是实现公

司

"

立足合肥、辐射安徽

"

发展目标的内在要求。 本次对外投资目的在于进一步做强做大零售

主业，强化公司在合肥大本营市场的领先地位。

2.

存在的风险

（

1

） 市场环境风云变幻， 公司对未来经营环境的不确定因素与多变性无法全部正确预

计。 虽然目前具备良好的市场环境，但项目周边现有竞争对手及未来周边其他商业项目陆续

建成开业，将会对项目运营产生一定的竞争风险。

（

2

）商业的发展与宏观环境息息相关。 如果国家有关调控物价水平、金融、税收、基建投

资规模等政策措施发生不利变化，也会对项目运营产生一定的风险。

（

3

）按协议约定，出租方将于

2012

年

3

月

1

日将租赁标的交付本公司，物业能否按期、

按条件交付，也将对项目运营产生一定的风险。

3.

对公司的影响

（

1

）合肥港汇广场目前尚处于建设阶段，预计本项目

2012

年下半年方可正式投入运营，

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

2

）项目建成后，公司旗下百货、超市、家电三大零售业态将同时入驻，并引进相关配套

服务，将其纳入公司连锁经营体系，与公司省会市场其他门店联动，错位经营，打造辐射合肥

政务区、高新区、蜀山区的设施先进、功能齐全、最富竞争力的大型综合百货店。 本项目将进

一步完善公司

"

立足合肥，辐射全省

"

的百货、超市、家电等多业态相结合的连锁经营体系，实

现规模效益，成为公司未来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并有利于增强公司整体竞争实力，巩固公司

省会市场领先地位。

六、备查文件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５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２

号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与

５３２８

客户签订的

５

个《通信指控装备采购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合同总金额

９

，

１５８．５２５

万元人民币。

一、合同风险提示

１．

合同的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签字、加盖公章，并报上级主管部门确认盖章后生效。

２．

合同的履行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３．

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在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在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

术、产能、市场、价格等方面基本不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１．

基本情况

（

１

）合同甲方（需方）：

５３２８

客户

本公司作为军工企业，部分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公司按行业管理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并得到行业主管部门的批准下，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过程中及上市后，豁免披

露销售对象的具体名称（以代码形式披露），

５３２８

客户具体情况略。

５３２８

客户与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

２

）合同乙方（供方）：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海云路

８８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３２

，

５０６

，

５１０

元

法定代表人：杨海洲

经营范围：开发无线通信导航技术，网络信息技术，光通信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卫星通

信技术，电子通信技术。制造、加工通信设备、无线电导航设备、电子信息周边设备。通信系统

工程的设计、安装及技术服务。 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２．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向

５３２８

客户销售产品金额如下：

年度 金额

（

元

）

占公司当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２００９

年

３２５

，

８５９

，

９１６．００ ３４．６４％

２００８

年

４０６

，

５８６

，

８９３．００ ４４．７７％

２００７

年

５１９

，

４８４

，

６６１．００ ５８．４４％

３．

履约能力分析

５３２８

客户具有良好的信用，款项一般为专款，具备履约能力。

公司具备多年合同产品的生产经验，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高素质的员工队伍，财务状

况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合同签署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

、合同标的： 短波、超短波通信设备等

３

、合同金额：

９

，

１５８．５２５

万元人民币

４

、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合同经双方签字、加盖公章，并报上级主管部门确认盖章后生

效。

５

、合同的履行期限：合同供货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相应月份，具体时间按照合同规定。

６

、其他：合同条款中已对支付方式、质量保证、质量监督与检验验收、技术服务、合同变

更与解除、违约责任和合同纠纷的处理等条款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根据公司的收入确认原则，本合同预计在下一年度确认收入，其收入约占公司最近一

个经审计会计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９．６５％

。

２

、该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

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目录

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８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４５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三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下

午

３

：

００

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秦安路

１０５

号亚盛大厦东

１２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何

宗仁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按规定提交全体董事、监事以及经理，会议以现

场表决和传真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１５

人，实参加董事

１５

人，现场表决

１０

人，以传真方式进行表决

５

人。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经充分讨论，以记

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

０

票回避、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公司资产的

议案》。

因本公司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张掖路

２１９

号基隆大厦

２２

—

２４

层的房产，出入通道不方便、

停车场小、配套电梯数量少，该房产建筑面积

２６３０

平方米，自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闲置后对外出租收

益一直不高，为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提高资产流动性，优化资产结构，集中精力全面发

展公司的农业类主营业务，本公司拟对其进行对外出售。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房产账面原值

７

，

６３２

，

５８７．７９

元，账面净值

５

，

３７５

，

６８７．０３

元。

经具有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资格的兰州博纳房地产咨询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兰博评字（

２０１０

）

１１０３

号），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房产评估值为

１３

，

８３３

，

８００

元，增值率为

１５７．３％

。本次成

交价格以评估值为基数确定，为人民币

１３

，

８３３

，

８００

元。

本次交易对方为兰州加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该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因此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具有充

分的独立性和胜任能力，资产交易价格合理，交易公开、公平、公正，符合市场规则。 本次交易

合同尚未签署，本公司董事会授权法定代表人何宗仁代表本公司办理上述出售资产事宜并签

署有关合同及文件。

本次交易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二、会议以

０

票回避、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出售资产的

议案》。

甘肃亚盛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盛国贸）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控股

９８％

，

因亚盛国贸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张掖路

２１９

号基隆大厦

２０

—

２１

层的房产，出入通道不方便、停

车场小、配套电梯数量少，该房产建筑面积

１７５２．９６

平方米，自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闲置后对外出租

收益一直不高，为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提高资产流动性，优化资产结构，该公司拟对其

进行对外出售。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房产账面原值

４

，

５６８

，

６８４．００

元，账面净值

３

，

２８２

，

１７３．００

元，

经具有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资格的兰州博纳房地产咨询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兰博评字（

２０１０

）

１１０３

号），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房产评估值为

９

，

２２０

，

５６９．６

元，增值率为

１８０．９ ％

。 本次

成交价格以评估值确定，为人民币

９

，

２２０

，

５６９．６

元。

本次交易对方为兰州加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该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因此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具有充

分的独立性和胜任能力，资产交易价格合理，交易公开、公平、公正，符合市场规则。

本次交易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详细情况见《关于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三、会议审议了《关于新增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０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类

别进一步划

分

关联人 预计金额

占同类交

易的比例

销售产品

或商品

农副产品 甘肃农垦良种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０．００ ２０％

啤酒原料 玉门饮马啤酒花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０．００ １０％

小 计

１

，

６００．００

采购产品

或商品

农用材料 景泰条山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３５０．００ ５４％

包装材料 酒泉市农垦印刷厂

２１０．００ １００％

酒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小 计

６６０．００

其他交易 托管费用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５０．００ １００％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全部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由

１６

，

１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１８

，

７１０

万元。

该议案分为

６

个小议案进行分项表决，结果如下：

１

、会议以关联董事

８

票回避、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向甘肃农垦良种

有限责任公司出售农副产品的日常关联交易；

２

、会议以关联董事

８

票回避、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向玉门饮马啤酒

花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啤酒原料的日常关联交易；

３

、会议以关联董事

８

票回避、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向景泰条山粮

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采购农用材料的日常关联交易；

４

、会议以关联董事

８

票回避、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向酒泉市农垦

印刷厂采购包装材料的日常关联交易；

５

、会议以关联董事

８

票回避、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向甘肃莫高实

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采购酒的日常关联交易；

６

、会议以关联董事

８

票回避、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向甘肃省农垦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托管费用的日常关联交易；

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８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４６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公司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简介：本次出售公司资产包括两笔交易：

（一） 本公司拟出售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张掖路

２１９

号基隆大厦

２２

—

２４

层的房屋所有权，

建筑面积

２６３０

平方米，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５２６０

元

／

平方米，成交价格

１３

，

８３３

，

８００

元。

（二）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甘肃亚盛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拟出售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张

掖路

２１９

号基隆大厦

２０

—

２１

层的房屋所有权，建筑面积

１７５２．９６

平方米，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５２６０

元

／

平方米，成交价格

９

，

２２０

，

５６９．６

元。

●

本两笔交易均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两笔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交易概述

（

１

） 因本公司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张掖路

２１９

号基隆大厦

２２

—

２４

层的房产， 建筑面积

２６３０

平方米，出入通道不方便、停车场小、配套电梯数量少，自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闲置后对外出租

收益一直不高，为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提高资产流动性，优化资产结构，集中精力全面

发展公司的农业类主营业务，本公司拟对其进行对外出售。

（

２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甘肃亚盛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张掖路

２１９

号

基隆大厦

２０

—

２１

层的房产，建筑面积

１７５２．９６

平方米，自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闲置后对外出租收益

一直不高，该公司拟对其进行对外出售。

二、董事会审议本两次交易的表决情况及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三十二次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以全

票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及《关于子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

详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本次交易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独立董事经审阅本次交易的有关资料，认为：本次交易是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

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公正、公平、公开，符合市场规则，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交易标的情况介绍

此两笔交易的标的均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张掖路

２１９

号基隆大厦， 其中本公司拟出售

２２

—

２４

层，共计三层，建筑面积

２６３０

平方米；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甘肃亚盛国际贸易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拟出售

２０－２１

层，共计二层，建筑面积

１７５２．９６

平方米。

这两处房产所在地出入通道不方便，停车场小，配套电梯数量少。

本次交易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有限制出售的情况，也不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兰州加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东；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公司住

所：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街道延寿巷

８

号

９

层

００１

号；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

中小企业提供融资贷款担保服务；银行贷款担保；房屋抵押贷款、按揭贷款服务；项目投资担

保服务；个人消费贷款担保服务；汽车按揭贷款、质押贷款担保服务；其它各类贷款担保服务。

五、交易标的评估情况介绍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拟出售的房产账面原值

７

，

６３２

，

５８７．７９

元，账面净值

５

，

３７５

，

６８７．０３

元。 经具有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资格的兰州博纳房地产咨询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兰博评字（

２０１０

）

１１０３

号），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房产评估值为

１３

，

８３３

，

８００

元，增值率

为

１５７．３％

。 本次成交价格以评估值为基数确定，为人民币

１３

，

８３３

，

８００

元。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拟出售的房产账面原值

４

，

５６８

，

６８４．００

元， 账面净值

３

，

２８２

，

１７３．００

元， 经具有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资格的兰州博纳房地产咨询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兰博评字

（

２０１０

）

１１０３

号），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房产评估值为

９

，

２２０

，

５６９．６

元，增值率为

１８０．９

％

。 本次成交价格以评估值确定，为人民币

９

，

２２０

，

５６９．６

元。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为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提高资产流动性，优化资产结构，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不

会产生重大影响。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五届董事会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本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８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４７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三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一、预计

２０１０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类

别进一步划

分

关联人 预计金额

占同类交

易的比例

销售产品

或商品

农副产品 甘肃农垦良种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０．００ ２０％

啤酒原料 玉门饮马啤酒花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０．００ １０％

小 计

１

，

６００．００

采购产品

或商品

农用材料 景泰条山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３５０．００ ５４％

包装材料 酒泉市农垦印刷厂

２１０．００ １００％

酒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小 计

６６０．００

其他交易 托管费用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５０．００ １００％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全部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由

１６

，

１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１８

，

７１０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

１

、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甘肃农垦良种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景泰县一条山镇，注册资本：

１１２６．２２

万元，法定代表人：张庆年。

公司主营业务为：各类农作物、花卉、牧草良种种子，果树苗木的生产加工，技术咨询信息服

务、培训，生产技术指导，农药。 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二）玉门饮马啤酒花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玉门市饮马农场，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刘风伟。 公司主营业

务为：啤酒原料，农副产品种植、加工、销售（不含原粮、棉花）。 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

受同一公司控制。

（三）景泰条山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景泰县一条山镇泰玉路

１２７

号，注册资本

１

，

２６５

万元，法定代表

人：唐永红。公司主营业务为：农副产品购销、果品、蔬菜、白酒、建材、服装；化肥、地膜、农药的

销售；食用植物油加工、销售。 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四）甘肃省酒泉农垦印刷厂

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酒泉地区酒泉市祁连路

３５

号，注册资本：

４５

万元，法定代表人：林

坚。公司主营业务为：五层瓦楞纸箱制作、销售；印刷、制版、装订。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五）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兰州城关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号园区，注册资本：

３２

，

１１２

万元，法定

代表人：赵国柱。公司主营业务为：莫高系列葡萄酒类生产、批发；葡萄原料、脱毒苗木、种条的

繁育、销售；化学药品、原料药及制剂、中药制剂（仅限分支机构生产经营）；啤酒原料、花卉林

木、农作物种子、饲草的种植、加工，中草药种植，畜牧养殖及畜产品加工，农业科技开发、咨询

服务、培训，农副产品（不含粮食批发）及加工机械的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的除外）、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对口贸易、转口贸易。 酒、甘草

系列产品。 该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公司控制。

（六）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兰州市城关区南滨河东路

７５３

号，注册资本：

５６

，

５７６

万元，法定代表人：

杨树军。经营范围：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经济信息咨询；（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特种药材种

植、加工及销售；农作物种植；农副食品，酒类，乳制品，水泥，硫化碱的制造及销售。 该公司与

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２

、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单位的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均能履行合同

约定，不会对公司形成坏帐损失。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

对待。 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本公司

同关联方之间代购代销及提供其他劳务服务的价格，有国家定价的，适用国家定价，没有国家

定价的，按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格的，参照实际成本加合理费用原则由双方定价，对于

某些无法按照“成本加费用”的原则确定价格的特殊服务，由双方协商定价。 其中：

（

１

）土地使用权租赁价格由双方协商定价，每年最后一个月支付清结。

（

２

）加工承揽服务价格由双方协商定价，定做人在交付产品

３０

日内支付价款。

（

３

）综合服务价格由双方参照市场及物价部门指定价格协商定价。

对于关联方向本公司提供的生产、生活服务，本公司在完成后按要求支付相关费用；对于

本公司向关联方提供的生产、生活服务，其中水电费收取以当地供电局、自来水公司确定的收

费时间为准，其余在按协议规定的时间内收取。

（

４

）代购、代销劳务所收取的手续费标准由双方协商确定。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由于历史的原因， 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每年都会发生一定金额的经营性交

易，这些交易属于正常的经济往来且将持续发生。 公司日常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并且关联交易在采购和销售金额中的比重较小，对生产经营未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

公司股东利益，也未对公司独立运行产生影响，对公司的整体经营情况影响不大，公司的主要

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亚盛集团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０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４８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暨关于

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增加提案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上午

１１

时在甘肃省兰州市城

关区秦安路

１０５

号亚盛大厦东

１２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公司于日前接到公司第二大

股东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二项临时提案，董事会根据有关规定，将此两项

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股东大会其他事项均无变更。

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Ａ

股股票

１９５

，

５１１

，

７８０

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１１．２６％

，其提交的两项临时提案内容如下：

一、 建议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公司出售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张掖路

２１９

号基隆大厦

２２

—

２４

层房屋所有权事项，该房产建筑面积

２６３０

平方米，因为该房产所在地出入通道不方便，停

车场小，配套电梯数量少，配套设施落后，不利于租赁或做其他经营。

二、建议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公司子公司甘肃亚盛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出售位于甘肃

省兰州市张掖路

２１９

号基隆大厦

２０

—

２１

层房屋所有权事项， 该房产建筑面积

１７５２．９６

平方

米，因为该房产所在地出入通道不方便，停车场小，配套电梯数量少，配套设施落后，不利于租

赁或做其他经营。

（一）会议召开时间及地点：

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１２

月

２７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秦安路

１０５

号亚盛大厦东

１２

楼会议室召开。

（二）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资产置换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

３

、《关于子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相关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行使权力。

（四）会议登记手续：

凡出席会议的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或法人单位证明（受委托人须持本人身

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及授权委托书）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３０

分、下午

１４

：

３０

至

１６

：

３０

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进行登记（也可用传真或电话方式登记）。

（五）其它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由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自理，授权委托书

见附件。

２

、联系人：周文萍

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秦安路

１０５

号亚盛大厦东

１２

楼

联系电话：

０９３１－８８５７０５７

传 真：

０９３１－８８５７０５７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对下列全部议案的表决权。

委 托 人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号 持股数量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议 案 名 称 回 避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

关于公司资产置换的议案

》

《

关于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

》

《

关于子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

》

委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注：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还应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D19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2010年 12月 21日 星期二

金鹰主题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合同生效公告

金鹰主题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0

】

1480

号文核准，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起向社会公开募集，截至

2010

年

12

月

16

日，基金募

集工作已经顺利结束。

经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 确认本次募集的有效净认购

金额为

2,051,173,510.60

元人民币，有效认购资金在基金验资确认日之前产生的银行利息共

计

97,690.20

元人民币。本次募集有效净认购资金及有效认购资金产生的银行利息已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全部划入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金鹰主题优

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账户。

根据《金鹰主题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募集有效认购户

数为

19316

户，按照每份基金份额面值人民币

1.00

元计算，有效净认购金额折合基金份额

2,

051,173,510.60

份，认购款项在基金验资确认日之前产生的银行利息折合基金份额

97,690.20

份。 本基金设立募集期募集资金及产生的利息金额合计为

2,051,271,200.80

元，折合基金份

额为

2,051,271,200.80

份，已全部计入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账户，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其中，本基金管理人基金从业人员认购持有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1,632,452.89

份

(

含募集期利

息结转的份额

)

，占本基金总份额的比例为

0.08％

。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会

计师费、律师费等费用由本基金管理人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承

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金鹰主题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

金已符合基金备案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并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获书面确认，基金合同自该日起正式生效。 基金合同生效日，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额为

2,051,271,200.80

份。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冼鸿鹏先生

任职本基金基金经理。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3

个月内开始办理申购、赎回。 本基金办理申购、

赎回业务的具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最迟于申购、 赎回开放日前

2

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及本基金管理人互联网网站（

www.gefund.com.cn

）公告。投

资者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4006-135-888

）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

站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

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

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21

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因相关指数名称变更修改《基金合同》的公告

因富时集团已正式宣布成为新华富时指数有限公司的全资股东，根据其相关公告，新华

富时指数系列于

2010

年

12

月

16

日正式更改名称为富时中国指数系列，其中新华富时红利

150

指数更名为富时中国

A

股红利

150

指数。

鉴于上述指数名称变更，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经与基金托

管人协商一致，根据《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现

对该基金合同中涉及上述指数名称的第十五章

"

基金的投资

"

中的

"

（六）业绩比较基准

"

部分

的相关表述做出如下修改：

"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修改为：富时中国

A

股红利

150

指数收益率

×60％＋

上证国债指数

收益率

×40％"

本基金管理人将对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其他法定披露文件中关

于业绩比较基准名称的表述进行相应修订。投资者可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4006-

135-888

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gefund.com.cn

，咨询了解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

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21

日

关于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节假日暂停申购和赎回业务的公告

根据 《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鉴于香港交易所将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圣诞节

前夕）下午休市，

2010

年

12

月

27

日为香港公众假日、香港交易所非交易日，海富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于

12

月

24

日（星期五）、

12

月

27

日（星期一）暂停海富通

中国海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19601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申购（不含定期

定额申购业务）与赎回业务。

2010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二），本公司将恢复办理本基金的正常申购与赎回业务，届时将

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

40088-40099

（免长途话费）或登陆本公

司网站

www.hftfund.com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21

日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取消限制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根据《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定，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

2010

年

12

月

21

日起（含当

日），取消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A/B

类基金份额基金代

码：前端

"213007"

，后端

"213907"

；

C

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

213917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申

购业务（含定投）及转换转入业务上限为

100

万元（含）的金额限制，恢复本基金的正常申

购业务。

投资者可拨打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300

或登录网站

www.

byfunds.com

咨询、了解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21

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国联安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B

类基金

恢复大额申购及转换入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2010

年

12

月

23

日起恢复办理国联安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

类基金

253020

；

B

类基金

253021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B

类基金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金额在

200

万元以上（含

200

万元）的大额申购及转换入业务。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gjta-allianz.com

或

www.vip-funds.com

）或拨打客服电

话

021-38784766

或

400-700-0365

（免长途话费）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诚实信用地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

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480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28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主要内容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12

月

18

日收到大西铁

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具体内容如下：

1

、中标项目：大西铁路客运专线站前工程桥梁支座采购项目（

C02

包件）。

2

、中标人：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3

、中标金额：

140,175,155.00

元（大写：壹亿肆仟零壹拾柒万伍仟壹佰伍拾伍元），合同具

体金额及执行期限等情况以签订的正式供货合同内容为准。

公司已于

2010

年

12

月

16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发布了《关于

项目拟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0-025

）。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大西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是铁道部与山西省、陕西省共同出资成立的铁路建设管

理单位，主要负责大西（大同

-

西安）铁路客运专线的建设与经营。

2009

年公司与大西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无交易。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中标总金额为

140,175,155.00

元，约占公司

2009

年度营业收入的

13.70%

。合同的履

行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但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本合同履行不存在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术、产能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十二月二十日


